「保險業資產管理自律規範」第七條與第十九條條文修正對照表
金管會104.6.17金管保財字第10402055150號函准備查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 七 條 
訂立前條投資政策時需考量資產與負債關係、風險承受程度、長期風險報酬要求、流動性與清償能力及責任投資原則後訂之，並報經董事會通過，其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資產配置之決策依據。
二、建立投資項目（含衍生性金融商品）之規範或限制，如市場種類限制、最低信評或品質要求、分散投資或相關數量之限制、外匯限制與投資標的企業是否善盡環境保護、企業誠信及社會責任。
三、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與購買結構型商品時，應特別詳細揭露。
四、投資決策授權層級。
前項投資政策至少每年應重新依照資產與負債關係、風險承受程度、長期風險報酬要求、流動性與清償能力狀況檢討一次，並報經董事會通過。
	第 七 條 
訂立前條投資政策時需考量資產與負債關係、風險承受程度、長期風險報酬要求、流動性與清償能力後訂之，並報經董事會通過，其內容至少應包
括下列事項：
一、資產配置之決策依據。
二、建立投資項目（含衍生性金融商品）之規範或限制，如市場種類限制、最低信評或品質要求、分散投資或相關數量之限制，與外匯限制。
三、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與購買結構型商品時，應特別詳細揭露。
四、投資決策授權層級。
前項投資政策至少每年應重新依照資產與負債關係、風險承受程度、長期風險報酬要求、流動性與清償能力狀況檢討一次，並報經董事會通過。
	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ESG)為責任投資原則中最重要的一環，將此概念原則納入投資政策之至少應包含項目，促使保險業之資金運用更能符合社會期待。


	第十九條

本自律規範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開始實施。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五月十八日經壽險公會理監事聯席會及一百零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經產險公會理事會決議通過之第七條修正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實施。
	第十九條

本自律規範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開始實施。
	考量須逐一對投資標的的ESG情況評估，加上壽險業的資金運用金額可觀，方便各公司內部擬定相關政策及作業方法，以利推動，爰第七條責任投資原則條文於105年1月1日起實施。


